关于开展2015年秋季开学安全工作大检查的通知
各处室、系部：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深入开展2015年秋季开学安全大检查深化“打非治违”和专项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湘教明电[2015]6号）和省教育厅督导委员会办公室<关于转发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5年秋季开学工作暨“护校安园”行动落实情况督导检查的通知》的通知>（湘教督办[2015]29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强化我院秋季开学安全管理工作，积极创建文明、和谐的校园环境，确保校园平安、和谐、稳定。现由保卫处牵头，会同各相关处室、系部在九月上旬对全院进行一次秋季开学安全工作大检查，现将有关检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机构 

成立“秋季开学安全工作检查”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雷放华、徐  方

副组长：孙  雷、刘  滔、郭丽荣、符文文、刘三青、谢学军

成  员：高德泉、杨六荣、骆建雄、陈  平、王  智、高敏知、黄建华、吴德春、姚  霞、田新球、刘顺清、罗耀中、王列明、湛  佳、万  琼

“秋季开学安全工作检查”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

主  任：湛  佳（兼）

成  员：彭志刚、夏朝辉、张万鹏、周顺平、万运龙

二、检查内容

秋季开学安全工作检查共分为七个方面：危险化学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校车安全、食品安全、治安安全、校舍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（用电安全）。
三、检查方式

采取自查与隐患排查、专项检查相结合

四、时间安排

1、9月9日——9月14日：自查阶段
一是石化技术工程系要加强对本系危险化学品的检查与管理。着重检查本系实验实习实训人员的培训管理、规范操作，有毒有害实验用品购买、领用、登记制度以及实验用废弃危化品处置备案制度等落实情况，实验设施设备安全运行情况，重点部位自动监控、泄露检测报警情况，实验用品仓库通风、防火防爆设施设备维护及运行情况等。

二是保卫处要加强对全院消防安全的检查与管理。参照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、公安部第28号令），着重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和消防安全工作档案建立健全情况、消防设施和器材配置及完好有效情况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组织消防演练情况、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情况等。

三是办公室要加强对校车安全的检查与管理。对照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617号令）和我省关于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文件、制度和规定，着重检查校车使用许可管理、校车驾驶人资格管理、安全行车教育培训考核、校车日常检修等制度落实情况；着重检查校车超速、超载、违章操作和不按审批路线行驶情况。

四是总务处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检查与管理。以学校食堂、商店为重点，着重检查学校食堂人员卫生、环境卫生以及食品原料采购、存储、加工、销售等各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的落实情况；加强对商店供货渠道的监管力度和“三无产品”的检查力度，保障商店食品安全。以供水设施安全、学校环境整洁行动开展情况为重点，着重检查学校饮用水设施卫生管理制度、学校传染病疫情预防、监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等。

五是保卫处要加强对治安安全的检查与管理。以保障学校师生生命安全为重点，着重检查校园安保体系建设落实情况，要做好校园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，加强对校园人防、物防、技防、值班巡查、校外人员及车辆管理等落实情况。

六是各处室、系部要加强对校舍、办公场所、仓库、教学楼、实验楼、图书馆、运动中心等部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，重点检查电线老化问题，违规使用电器等问题。
七是总务处要加强对特种设备安全的检查与管理。以配电房、锅炉、节能灶、电梯和压力容器为重点，着重检查学校特种设备岗位责任、隐患治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，安全技术档案建立情况，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养情况，安全管理人员、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情况等。
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各处室、系部要填写《湖南石化职院安全隐患自查登记表》于9月14日前报保卫处彭志刚处。

2、9月15日——9月20日：整改阶段

由保卫处对秋季开学安全工作检查情况进行汇总，制定整改措施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、各处室、系部要深刻认识此次秋季开学安全工作检查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增强全体教职员工对安全工作的责任感，树立“责任重于泰山”的观念，确实把安全工作落实到位。

2、各处室、系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检查，不回避、不袒护，严格按规定办事，防止“走过场”。认真查找学院安全工作上的漏洞，把问题归类梳理，提出具体的整改意见。

保卫处
2015年9月9日

